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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及其全资下属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近期为被担保人提供新增担保的本金合计不

超过人民币116,024.9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
余额合计为199,757.45万元（含本次）。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00%；本次担保存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年度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一）进展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需要，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

技”）或其全资子公司为被担保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海南州晶亮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州晶亮”）拟向中广核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的融资租赁业务，融资期限为15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海南州晶亮 100%股权为上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
署。

2、公司全资下属公司金塔县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塔晶能”）、金塔县科盛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塔科盛”）拟分别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桥支行申请本金为人民
币 1.71亿元、1.29亿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为 10年，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同时分别以金塔晶能100%股权、金塔科盛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3、公司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本金为人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敞
口额度为人民币2亿元，授信期限为1年，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电力”）为上
述敞口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4、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晃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晃”）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申请本金为人民币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2年，公司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5、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南昌晶顺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晶顺”）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本金为人民币947万元的项目融资借款，借款期限为10年，公司拟为上述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6、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无锡晶旷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晶旷”）、南京市晶若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晶若”）拟分别向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本金为人民币 888
万元、603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借款期限均为10年，公司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
保协议尚未签署。

7、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晶科电力（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香港”）向科威特国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开立本金为500万美元的投标保函，保函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为上述保函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保函已开立。

8、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Jinko Power Energy Holding, S.L.U.（以下简称“Jinko Power Energy”）已向西
班牙的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S.A.，以下简称“BBVA”）申请本金为5,
700万欧元的保函授信额度，该授信额度可由 Jinko Power Energy及其下属公司共同使用。公司为上
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25日、2024
年6月22日、2024年11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供担保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2024-057、2024-104）。

在上述授信下，Jinko Power Energy全资下属公司Universal Reward S.L.于近日向BBVA申请开立
了本金分别为105,633欧元和116,160欧元的土地租赁保函，保函期限均不超过1年。

9、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Jinkoholding Energy Generation, S.L.（以下简称“Jinkoholding”）向西班牙的
保险公司Accelerant Insurance Europe Sucursal en Espa?a（以下简称“Accelerant Insurance Europe”）申
请本金为500万欧元的保函授信额度，Accelerant Insurance Europe每年对 Jinkoholding的还款能力、信
用情况等进行年审，年审通过后授信额度将延续使用。该授信额度可由 Jinkoholding及其下属公司
共同使用。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已签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6）。

在上述授信下，Jinkoholding全资下属公司 Jinko Greenfield Spain 4, S.L.于近日向Accelerant In⁃
surance Europe申请开立了本金为240万欧元的并网保函，保函期限为5年。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月 23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
（含新设立、收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币166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
期或续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月 8日、2025年 1月 2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及《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公司
海南州晶亮
金塔晶能
金塔科盛
上海晶晃
南昌晶顺
无锡晶旷
南京晶若
晶科香港

其他合并报表内资产
负债率 70%以上的公

司

小计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公司

晶科科技
小计
合计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调剂前额度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40,000.00
189,366.79
529,366.79
59,000.00
59,000.00
588,366.79

调剂金额

50,000.00
17,100.00
12,900.00
10,000.00
947.00
888.00
603.00
0.00

-92,438.00
0.00
0.00
0.00
0.00

本次调剂后额度

50,000.00
17,100.00
12,900.00
10,000.00
947.00
888.00
603.00

340,000.00
96,928.79
529,366.79
59,000.00
59,000.00
588,366.79

本次担保金额

50,000.00
17,100.00
12,900.00
10,000.00
947.00
888.00
603.00
3,586.90

-
96,024.90
20,000.00
20,000.00
116,024.90

本次担保后可用
额度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36,413.10
96,928.79
433,341.89
39,000.00
39,000.00
472,341.89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担保余额

0.00
16,700.00
15,400.00
3,000.00
0.00
0.00
0.00

56,832.93
-

91,932.93
107,824.52
107,824.52
199,757.45

注：上表涉及的外币以2025年2月末人民币兑外币汇率中间价换算（下同）；担保余额根据担保
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担保额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详见附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海南州晶亮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海南州晶亮100%股权质押担保。
2、担保期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任何及/或全部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股权质押担保期限为自股权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的主债权
及有关款项全部清偿完毕后办理了质权登记注销手续时止。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
（二）公司为金塔晶能、金塔科盛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塔晶能、金塔科盛各自100%股权质押担保。
2、担保期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的到期日或垫款

日另加三年；股权质押担保期限为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

现担保权、质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三）晶科电力为公司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从保证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

年。

3、担保范围：债权确定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之和。

（四）公司为上海晶晃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五）公司为南昌晶顺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每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

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

（六）公司为无锡晶旷、南京晶若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七）公司为晶科香港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保函开立日起不超过一年。
3、担保范围：保函项下最高赔付金额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八）公司为Universal Reward S.L.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保函开具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3、担保范围：保函项下最高赔付金额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九）公司为 Jinko Greenfield Spain 4, S.L.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保函开具之日起五年。
3、担保范围：保函项下最高赔付金额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含

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担保金额在公司年度担保计划额

度范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
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本次担保有助于满足上述

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和项目投资的实施需求，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未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971,536.92万元（外币按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26.56%，其中，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739,607.95万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附件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名称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海南州晶亮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金塔县晶能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金塔县科盛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上海晶晃电力有限
公司

南昌晶顺光伏电力
有限公司

无锡晶旷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

南京市晶若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晶科电力（香港）有
限公司

Universal Reward S.
L.

Jinko Greenfield
Spain 4, S.L.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611005787856
680

91632521MAC4BN
XH4N

91620921MA73CM
C981

91620921MA72W
W3Q50

91310112MA7CRL
4356

91360108MAD7RY
BP1J

91320282MADG ⁃
DJ2U6G

91320115MAD9PA
6F3W

税 务 认 证 号 ：
67892288

税 务 认 证 号 ：B-
88.304.431

税 务 认 证 号 ：
B42952358

成立日期

2011- 07-
28

2022- 11-
16

2020- 04-
26

2020- 11-
10

2021- 11-
10

2023- 12-
22

2024- 04-
08

2024- 01-
08

2017- 06-
26

2019- 02-
07

2021- 02-
25

注册地址

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
岑阳镇国道西路 63

号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
光伏工业园区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
红柳洼光伏产业园

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
红柳洼光伏产业园

上海市闵行区沪青平
公路277号5楼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
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大
道 4288号 1单元 101

号

宜兴市官林镇司徒广
场10栋101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江宁开发区秣周东路
9 号 2403（江宁开发

区）

中国香港

西班牙

西班牙

法定代表人

李仙德

邹志广

邹志广

邹志广

邹志广

王锐

乔金晶

刘万春

董 事 ：李 仙
德 ，Xiaoshu

Bai

董 事 ：李 仙
德 ，Xiaoshu

Bai

董 事 ：李 仙
德 ，Xiaoshu

Bai

注册资本
（人 民 币

万元）

357,
095.4622

20,000

4,830

4,561

1,000

238

100

500

2,300 万
美元

3,000 欧
元

3,000 欧
元

主营业务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工程管理服务,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等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等
电力供应、太阳能发
电，太阳能发电工程

施工等
电力供应、太阳能发
电，太阳能发电工程

施工等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等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等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等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
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等
光伏电站的设计、建
设和运营，太阳能项
目投资开发，提供咨
询服务、行政服务和

辅助服务等
光伏电站的建设、发
电和维护，太阳能项
目服务的推广和开
发，相关技术和业务
的研究、开发和创新
光伏电站的设计、建
设和运营，太阳能项
目的投资和开发，向
附属公司或同一商业
集团的公司提供咨询
服务、行政服务和辅

助服务

是否晶
科科技
全资下
属公司

本公司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附件2：被担保人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名称

晶科电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海南州晶亮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金塔县晶能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金塔县科盛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晶晃电力有
限公司

南昌晶顺光伏电
力有限公司

无锡晶旷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南京市晶若光伏
发电有限公司

晶科电力（香港）
有限公司

Universal Reward
S.L.

Jinko Greenfield
Spain 4, S.L.

2024年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43,246,
615,
631.10

698,768,
520.38

225,321,
851.13

215,143,
396.41

854,408,
659.70

2023年12月成立，尚无财务数据。

400,
130.34

3,601,
622.11

85,144,
741.32

美元
9,738,
683.03

欧元
492,
505.71

欧元

负 债 总
额

27,424,
552,
378.16

499,477,
296.24

185,126,
992.01

180,703,
617.61

837,091,
080.67

400,
200.00

3,606,
309.62

70,801,
313.09

美元
9,812,
071.52

欧元
491,
419.92

欧元

资产净额

15,822,
063,252.94
199,291,

224.14
40,194,

859.12
34,439,

778.80
17,317,

579.03

-69.66

14,343,
428.23 美

元
- 77,
412.41 欧

元

1,085.79
欧元

- 4,
687.51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3,889,
547,
406.10

-
14,067,
671.87

11,128,
404.10

493,003,
331.86

-
-

643,
427.52

美元

-

-

净利润

226,502,
772.92

- 704,
759.56

585,
270.73

- 1,009,
113.18

6,439,
492.83

-69.66
- 4,
687.51

- 3,647,
100.23

美元
- 36,
137.39

欧元
- 18,
545.35

欧元

2023年12月 31日
（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41,044,
613,
956.04

17,200,
724.70

229,657,
654.77

216,388,
251.03

700,946,
053.42

2024年4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2024年1月成立，无财务数据。

69,493,
106.01美

元
6,113,
661.00欧

元
562,
227.64

欧元

负 债 总
额

25,355,
454,
034.60

17,204,
741.00

190,048,
066.38

181,076,
188.04

692,607,
967.22

51,502,
577.55美

元
6,154,
936.02欧

元
567,
596.50

欧元

资 产 净
额

15,689,
159,
921.44

- 4,
016.30

39,609,
588.39

35,312,
062.99

8,338,
086.20

17,990,
528.46美

元
- 41,
275.02欧

元
- 5,
368.86

欧元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营 业 收
入

4,370,
360,
804.01

-
22,174,
328.76

17,027,
948.68

500,940,
328.56

20,986,
525.45美

元

-
447,
813.96

欧元

净利润

392,328,
979.43

-4,016.30
- 1,419,
658.84

- 2,868,
299.23

8,289,
486.64

4,404,
477.49 美

元
- 28,
334.40 欧

元
- 7,
770.18 欧

元

是 否 有
影 响 偿
债 能 力
的 重 大
或 有 事

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12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0.156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具体股权登

记日期将在分红派息实施公告中明确。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董事会同意按照2024年度本公司经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中国会计准则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本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42.23亿元的不低于30%的比例进行现金分红，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建议如下：

1.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按 2024年度审计后本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人民币

14.66亿元。

2.根据《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号）规定，按照风险资产期末的1.5%差额

计提一般风险准备人民币23.42亿元。

3.以届时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1.56元（含税）。以

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A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H股股东支付。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按照本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七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汇率中

间价计算。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截至2024年 12月31日，本公司普通股总股本27,464,635,96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42.84亿元（含税）。2024年度本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30.12%。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现金分红总额（百万元）

回购注销总额（百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百万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百万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是否低于5,000万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百万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百万元）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百万元）

现金分红比例（%）

现金分红比例是否低于30%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2024年度

4,284
0

15,186
50,971
13,254

否

0
14,617
13,254
90.68
否

否

2023年度

4,504
0

15,048

2022年度

4,466
0

13,618

二、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核通过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为：浙商银行2024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关于利润分配和现金分红的相关规定，既考虑了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指导意见的要求，又有利于保障内源性资本的持续补充以支持银行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

还兼顾了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要求，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本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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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的会计事务所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华

振”）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毕马威香港”）。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毕马威华振

（1）基本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成立，于2012年7月5日获财政部批准转制

为特殊普通合伙的合伙制企业，更名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2年7月10日

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于2012年8月1日正式运营。

毕马威华振总所位于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毕马威华振的首席合伙人邹俊，中国国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于2024年12月31日，毕马威华振有合伙人241人，注册会计师1,309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

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300人。

毕马威华振2023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人民币4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

39亿元 (包括境内法定证券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9亿元，其他证券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10亿元，证券

业务收入共计超过人民币19亿元)。
毕马威华振2023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家数为98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收费总额约为

人民币5.38亿元。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房地产业，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住宿

和餐饮业。毕马威华振2023年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20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毕马威华振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近三年毕马威华振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事项为：2023年

审结债券相关民事诉讼案件，终审判决毕马威华振按 2%-3%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约人民币 270万

元），案款已履行完毕。

（3）诚信记录

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曾受到一次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涉及四名

从业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述行政监管措施并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毕马威华振继续承

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2、毕马威香港

毕马威香港为一所根据香港法律设立的合伙制事务所，由其合伙人全资拥有。毕马威香港自

1945年起在香港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为众多香港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包括银行、

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毕马威香港自成立起即是与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

的成员。

自2019年起，毕马威香港根据香港《财务汇报局条例》注册为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此外，毕马

威香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批准取得在中国内地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并是在 US PCAOB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和 Japanese Financial Services Agency（日本金融厅）注册从事相关审

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于2024年12月，毕马威香港的从业人员总数超过2,000人。毕马威香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每年购买职业保险。香港相关监管机构每年对毕马威香港进行独立检查。最近三年的执业质量检

查并未发现任何对审计业务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1）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国际准则审计报告）

本项目国际准则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彭成初，是香港会计师公会和英国特许公认会计

师公会资深会员。彭成初于 1992年开始在毕马威香港执业，199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

1995年取得香港注册会计师资格，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并于2024年开始担任本项

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彭成初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8份。

（2）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国内准则审计报告）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及国内准则审计报告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潘盛，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

业会员。潘盛于2007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1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2年取得中

国注册会计师资格，从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并于2025年开始担任本项目的项目合伙

人。潘盛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

本项目国内准则审计报告的另一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金睿，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金

睿于2013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2018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

师资格，从2020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并于2023年开始担任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金

睿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份。

（3）质量控制复核人（国际准则和国内准则审计报告）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为石海云，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石海云于 1999年开始

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0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工作，于 2020年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并于

2025年开始担任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石海云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超过 10
份。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3、独立性

毕马威华振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按照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保

持了独立性。

4、审计收费

毕马威华振和毕马威香港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

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2025
年度财务报告 (国内和国际) 审计和半年报 (国内和国际) 审阅费用为人民币598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的费用为人民币100万元，费用总计 (包括各项代垫费用和税费) 为人民币698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毕马威华振和毕马威香港的资质、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

性和诚信状况进行了审查，认为其满足为浙商银行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

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认可其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和独立性，同意向董事会提议聘任毕

马威华振和毕马威香港为浙商银行2025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了独立意见：毕马威华振和毕马威香港具备相应

的执业资质，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浙商银行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浙商银行聘任毕马威华振和毕马威香港担任浙商银行2025年度境内外审计
机构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三）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毕马威华振和毕马威香港担任本公司2025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14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3月28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浙江金融控股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关于本行对浙江能源集
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关于本行对横店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关于本行对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述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浙江金融控股集团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浙江金融控股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

议案》，同意给予浙江金融控股集团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41.36亿元，其中本次会议审议通过额
度 79.5亿元，授信方案有效期至 2025年 10月 28日。其中：给予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78亿元；给予浙江永安国油能源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1.5亿元。

（二）与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

案》，同意给予浙江能源集团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81.5亿元，其中本次会议审议通过额度76亿

元，授信方案有效期一年。其中：给予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31亿元；给予浙

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5亿元；给予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

信额度2亿元；给予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亿元；给予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5亿元；给予上海璞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8.5亿元；给予浙

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6亿元；给予杭州锦环投资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

信额度7.5亿元；给予浙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5亿元；给予临安嘉盛环保有

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3亿元；给予浙江浙能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4亿元；给予

台州远洲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亿元。

（三）与横店集团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横店集团关联方授信方案的议案》，同

意给予横店集团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49.1亿元，授信方案有效期一年。其中，给予横店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30亿元；给予浙江好乐多商贸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1亿元；给

予浙江埃森化学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1.2亿元；给予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

信额度2亿元；给予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2亿元；给予横店集团英洛华电气

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0.5亿元；给予东阳市横润贸易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0.6亿元；给

予东阳市景行贸易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0.6亿元；给予浙江全方科技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

额度0.5亿元；给予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9亿元；给予浙江南华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 0.3亿元；给予横华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 1.4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货币）。

（四）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对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授信方

案的议案》，同意给予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高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80亿元，授信方案有效期一

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金融控股集团关联方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2.57%的股份，并向本公司委派侯兴钏董事，属于本公司

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永安

国油能源有限公司构成本公司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

（二）浙江能源集团关联方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浙能资本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本公司6.73%股份，并联合向本公司委派任志祥董事，属于本公司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

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浙江浙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璞能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浙江浙石油综合能源销售有限公司、杭州锦环投资有限公司、浙能锦江环境控股有限公

司、临安嘉盛环保有限公司、浙江浙能天然气贸易有限公司和台州远洲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构成本公

司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浙能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和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构成本公司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

方。

（三）横店集团关联方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88%股份，并向本公司委派胡天高董事，属于本公司主要股

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浙江好乐多商贸

有限公司、浙江埃森化学有限公司、浙江普洛家园药业有限公司、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横店

集团英洛华电气有限公司、东阳市横润贸易有限公司、东阳市景行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全方科技有限

公司、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南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横华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构成本公

司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

同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南华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构成本公司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

（四）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

本公司董事任志祥担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构成本公司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口径下的关联方。

三、公允交易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的授信条件不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授信的条件；本公司不为上述关联方融资行为

提供担保（但以银行存单、国债提供足额反担保的除外）；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授信按一般的商业

条款原则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上述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6号——

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上述关联交易需履行如下程序：

本公司给予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横店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授信额度均占本公司资本净额1%以上，属于重大关联交易，需由董

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批准。同时，上述关联

交易中浙江金融控股集团、浙江能源集团和横店集团纳入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口径下

的关联企业累计授信额度均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因此，上述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给予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授信额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以上，需由

本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及独立意见

2025年3月27日，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

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

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

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侯兴钏、任志

祥、胡天高分别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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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
预审批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年3月28日，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浙商银行”）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的议案》。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告述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本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经营业务，对本公司的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银行机构与关联方发生的存款业务应纳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口径下关联交易管理。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存款类关

联交易预审批额度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制定的2025年度关联方非活期存款预审批额度，本公司各

关联方的存款类（活期存款业务除外）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关联方集团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本公司自然人关联方

2024年度发生额

13.61
3.26
6.71
19.55
11.32
1.20
0.00
-

3.75
59.40

2025年度预审批额

95.00
25.00
50.00
30.00
50.00
30.00
25.00
100.00
30.00
435.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2.57%的股份，并向本公司委派侯兴钏董事，属于本公司

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浙江省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二）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浙江能源国际有限公司、浙能资本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合

计持有本公司6.73%股份，并联合向本公司委派任志祥董事，属于本公司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

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属

于本公司关联方。

（三）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88%的股份，并向本公司委派胡天高董事，属于本公司主要

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业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四）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浙江海港（香港）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5.02%
的股份，属于本公司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

法》，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五）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本公司3.57%的股份，并联合向本公司委派马晓峰监事，属于本公司主要股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绍兴市柯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企业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六）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3.36%股份，并向本公司委派应宇翔董事，属于本公司主要股

东。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企业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

（七）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八）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

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浙银理

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属于本公司关联方。

（九）自然人关联方

关联自然人是指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监管制度定义的关联自然人。主要

包括本公司关联法人的控股自然人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公司董事、监事、总行和重

要分行高级管理人员及具有大额授信、资产转移、保险资金运用等核心业务审批或决策权的人员，以

及前述人员的近亲属。

三、公允交易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按一般的商业条款原则进行，定价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运

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上述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本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上述关联交易需履行

如下程序：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存款交易预审批额度均占本公司资本净额1%以上，属于重大关联交易

事项，该预审批额度按照重大关联交易标准提交董事会审批通过后开始执行，客户当年额度内的存

款累计发生额达到重大关联交易金额标准时无需再提交董事会审议；当超过预审批额度时，其后发

生的关联交易每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时，应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侯兴钏、任志祥、胡天

高、应宇翔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及独立意见

2025年3月27日，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基于浙商银行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属于银行正常经营范

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浙商银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

类交易的条件进行，没有损害浙商银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关联交易管理的公

允性原则，不影响浙商银行的独立性，不会对浙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重

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侯兴钏、任志

祥、胡天高、应宇翔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七、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三）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5年度存款类关联交易预审批额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培训工作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作为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佛山照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规定，于2025年3月17日对佛山
照明的主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现将本次培训情
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培训基本情况
（一）培训时间
本次培训的时间为2025年3月17日。
（二）培训对象
本次培训的对象为佛山照明的主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
（三）培训人员
国泰君安指派徐振宇先生具体负责本次培训工作。徐振宇先生为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高级执

行董事，为佛山照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具备证券从业资格，拥有丰富的投资银
行从业经验。

（四）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
国泰君安向本次培训的对象提供了培训材料，重点介绍了资本市场最新政策动态、募集资金管

理的最新规定以及相关违规案例等内容。
二、培训效果
本次培训促使佛山照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培训对象加深了对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了解和认识，促使培训对象进一步理
解上市公司工作规范要求。此次培训达到预期目标，取得较好效果。

保荐代表人：徐振宇 杨皓月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 月28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持续督导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徐振宇

保荐代表人姓名：杨皓月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徐振宇、王宁、张震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24年度

现场检查时间：2025年3月17日-2025年3月18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一）公司治理

现场检查手段：结合查阅资料、访谈等核查手段，核查公司三会文件、公司治理制度等文件，并核查三会召开通知、决议等文件，对三
会召集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进行核查。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
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所相关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访谈内部审计相关人员，检查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内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内控评价报告及其他内控制
度。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
报告等（如适用）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发现的
重大问题等（如适用）

6．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执行
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如适用）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如适
用）

8．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
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如适用）（注1）
9．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
审计工作报告（如适用）（注1）
10．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如适
用）。

被保荐公司简称：佛山照明

联系电话：021-38031760
联系电话：021-38031761

现场检查意见

是

√
√

√

√
√
√

√
√

√

√

√

√

√

√

√

√

否 不适用

√

√

√

11．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控制
度。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核查信息披露文件、核对文件内容与公司的实际情况 .
1．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2．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3．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4．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
规定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网站刊载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查阅公司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审计报告，核查三会会议记录，与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进行交流。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
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对上市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访谈；检查签订三方监管协议、核对募集资金对账单和大额募集资金使用凭证

1．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3．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4．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间进
行高风险投资

6．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等
相符（注2）
7．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对上市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访谈；索取有关财务资料，查阅公司公告；搜索行业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注3）
2．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查阅公司、股东等相关人员所作出的承诺函；查阅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1．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2．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关注行业动态；查阅公司章程、分红规划、相关决议及信息披露文件；查阅公司重大合同、大额资金支付记录及相关凭
证。

1．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2．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3．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4．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5．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6．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注1：根据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照明”或“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公司在年度董事会召开前向审计委员会

提交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和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注2：公司募投项目中，“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24年5月，但由于部分实验设备需要定制，且研发设备

具有小批量、多品种特点，故设备尚未全部采购、安装及调试到位，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拟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建设期延期至2026
年5月，上述事项已经过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已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募投项目中，“佛山照明海南产业园一期”、“智慧路灯建设项目”“车灯模组生产建设项目”原定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25年5月，截至2024年末，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进度暂不及预期，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已提请公司高度关注募集资金使用进

度的相关事项，有序推进项目建设，督促公司严格执行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注3：根据佛山照明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司2024年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0.00万元-47,000.00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约 37.76%-61.87%；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700.00万元-10,050.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 63.43%-
75.62%。公司2024年业绩波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24年度，公司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64号南区地块经政府收储、公开挂牌并成功转让，增加公司2024年度约2.95亿元非

经常性净收益；

（2）受市场需求疲软，价格承压的环境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光电”）的经营业绩不及

预期，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对因收购国星光电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约1.3亿元-1.6亿元。

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将持续关注公司的业绩情况，并督导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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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报告。
保荐代表人：徐振宇 杨皓月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 月28日


